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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化 工 大 学 文 件

北化大校科发〔2019〕16 号

关于印发《北京化工大学

科学技术成果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区域研究院及有关二级单位：

《北京化工大学科学技术成果管理办法》经 2019 年 10 月

26 日第 27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北京化工大学

2019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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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科学技术成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科技成果的管理，根据《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令第 13 号）、

《科技部关于对部分规章和文件予以废止的决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部令第 17 号），以及国家科技部、教育部及相关单

位对科技成果评价、登记、奖励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我校工作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的科技成果是指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活

动中取得的具有学术意义或实用价值的创新性成果，包括理论研

究成果、应用技术成果和软科学研究成果。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的职务科技成果。

第四条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科研院）是学校科

技成果的归口管理部门，各学院、区域研究院等基层单位协助科

研院管理本单位的科技成果。

第二章 科技成果的评价

第五条 我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完成的科技成果，应委托教

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对口行业联合会、学会、协会等第三方专业

评价机构组织科技成果的评价。

第六条 成果完成人应在向评价机构正式委托前至少一周

将相关材料备齐，送科研院审核、备案后办理成果评价申请材料

的盖章手续。

第七条 科技成果评价工作结束后，完成人应及时将评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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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交科研院备案。

第三章 科技成果奖励的申报

第八条 学校鼓励科技成果的完成人申报国家、省部（市）、

社会力量设立的各类科技成果奖励。科研院为申报人提供必要的

流程引导、材料组织和论证支持。

第九条 申报奖励的科技成果，应根据完成人创造性贡献的

大小，确定成果完成人的排序，并由完成人本人在申报书相关栏

目中签字认可。

第十条 对于部分设奖部门要求在申报前进行科技成果登

记的，由完成人在国家科技成果登记系统中进行填报，并在规定

的截止日前一周交科研院，由科研院汇总后，到设奖部门进行科

技成果登记，取得成果登记号。

第十一条 学校鼓励完成人通过多种推荐渠道申报科技成

果奖励，但出现拟申报项目数超出设奖单位分配给我校的推荐名

额时，应由校学术委员会审议确定最终推荐项目。

第十二条 科技成果奖励申报程序

1．完成人按设奖单位的填报要求逐项填写和打印申报书，

连同佐证材料一并交科研院预审；对于国家奖项目，还应在规定

的提交日前两周由其所在学院或学校二级单位的学术委员会给

出推荐意见；

2．科研院在收到申报材料后，负责按设奖单位的通知要求

对申报材料进行校内核实、形式预审和公示。有异议的在异议排

除后方可继续申报。

3．完成人在申报系统中进行填报或按要求直接填写设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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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提供的申报书，在推荐单位审核通过后打印纸质版并通过科研

院办理盖章手续。

4．我校以第一完成单位牵头申报的科技奖励，由科研院按

报奖条例规定的份数要求向上级主管机构报送全套申报材料的

纸质版，并留存一套存档。

5．我校作为参与完成单位申报的科技奖励，申报工作由第

一完成单位负责。我校参与团队应主动做好提供材料和确定完成

人名单的工作，将申报材料交科研院进行审核、备案后办理盖章

手续。

第十三条 颁奖后，成果完成人应及时将取得的科技成果奖

状、证书、证章等交科研院，由科研院将颁发给学校的部分移交

学校档案室存档，颁发给个人的由个人保存。

第十四条 由设奖单位颁发的奖金按设奖单位的建议，由团

队负责人提出分配方案，所在学院或二级单位负责人签字，经科

研院负责人或分管副校长审定后发放。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涉及国家秘密的科技成果，按国家科技保密的有

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关于印发〈北京化

工大学科学技术成果管理办法〉和〈北京化工大学科学技术成果

鉴定办法〉的通知》（北化大校科发〔2006〕11 号）同时废止。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9年 11月 25日印发


